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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

重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有关单位、有关院校：

为进一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实践创新，为高职院

校内涵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，助力构建现代职教体

系，推进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经研究，山东省青少年教育

科学研究院开展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究范围

本课题着重围绕构建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，高职教育

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开展研究。课题研究方向应参照课题指南

（见附件 1），申报人可根据具体研究目标和内容拟定课题研究

题目。

二、课题类型

本年度立项课题为重点课题，申报对象依据课题研究方向和

内容经工作单位推荐申报。申报课题经专家评审后确定立项，研

究经费自筹。



三、申报对象

全省职业院校、应用型本科高校在职教师和职业教育教研机

构教研员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每个课题只能填报 1 个负责人，每个申报者只能申报 1 个

课题，课题组成员的填报须征得本人同意，并承担相应的研究任

务。

3.课题组核心成员不能同时参加 2 个（含）以上中心组织或

联合组织的课题申报。

4.申报者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凡

在申请中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查实后，取消个人申报资格；

如已获准立项一律按撤销立项处理。

5.立项课题研究时长原则上为 1 年，研究周期从立项之日起

算。课题申报单位应负责落实立项课题日常的管理工作，为项目

实施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协调处理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，做

好项目的开题评审、中期检查和结题鉴定等工作。

6.课题研究过程中，原则上不得中途更改课题研究单位、课

题负责人、核心成员排位顺序、课题名称、成果形式等主要内容，

如有重要变更须在研究中期之前向评审办公室提出申请。

7.课题负责人均须为代表作（著作、论文等）的第一作者或

独立作者。课题组核心成员须有独立成果（包含论文、著作以及



研究报告等内容），无关成果不得列入课题研究成果。

8.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包括研究报告、制度文件、

教改方案及论文等，不论是公开出版或内部选用均需标明：2022

年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立项字样以及课题名称和立项

批准号。没有注明或注明多家课题发布机构的成果不作为结题的

成果主件。

9.本课题仅接受单位统一申报，个人申报的不予受理。

10.课题立项申报书、课题设计论证活页、课题申报汇总表

等 申 报 材 料 电 子 版 请 至 网 站 下 载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www.sdgov.org.cn）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63号恒大帝景写字楼909

办公室；联系人：田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531-82076188；邮箱：

sd_gov@163.com。

六、附件下载

1.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申报指南

2.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立项申报书

3.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立项申报汇总表

4.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申报活页

5.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重点课题申报通知 PDF 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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